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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强制疫苗接种案的司法审查标准

———雅各布森案的法治遗产及其争议

李广德

　　内容提要：强制疫苗接种法律的合宪性纠纷是美国公共卫生法治的重要议题。雅各
布森案作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受理的第一起强制疫苗接种案，以合理性审查标准为基本

立场，肯定了州在维护公共安全和健康上所拥有的权力的正当性，承认为了公共安全和健

康的合法利益而牺牲个人的某些自由是合理的。百余年来，雅各布森案及其宽松的审查

标准作为一个标杆，使法院在公共卫生等事关国民生命安全和社会秩序的重要议题上始

终以其冷静的态度做出了积极选择。但由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强制接种疫苗案中一直

坚持最低限度的合理性审查标准，雅各布森案在美国一直备受争议。近年来，有研究提出

应该对疫苗区分医学必要性和实际必要性，以细化合理性审查中的合理手段因素，并提出

了免于被强制接种疫苗权和拒绝非自愿疫苗接种权等概念，为强制疫苗接种迈向严格司

法审查标准带来了更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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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　问题的提出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３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６∶３的结论否决了美国劳工部所属职业安全
与健康署（ＯＳＨＡ）发布的一项强制疫苗令，法庭认为这因为超出了国会授予职业安全与
健康署的职权范围而违宪。〔１〕 在各国政府强制公民接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２０１９，ＣＯＶＩＤ－１９）疫苗和公民反疫苗接种运动激烈角逐的背景下，该案的判决必
将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在美国，该案的否决结论大有动摇美国强制疫苗接种法案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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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之的司法审查标准，甚至改写美国百余年公共卫生司法史的趋势。事实上，百余年来，

政府的疫苗强制接种立法与公民的接种抗争运动在美国始终如影随形、相互交织。由此

引发联邦权力与州和地方权力之间、警察权与自由权之间、公共安全和健康利益与个人自

由、财产和隐私等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与平衡的宪法问题，并牢牢嵌入美国宪制结构之

中。正是如此，强制疫苗接种法（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ｌａｗ）构成美国公共卫生法治甚至
现代法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内容，历史悠久且历久弥新。而在美国公共卫生法治语境下，

受其宪制结构的影响，司法机关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因其在社会争议问题上所具有的最

后一锤定音的制度作用和权威功能，〔２〕在整个法治运转中居于某种核心地位，它的制度

性角色穿透整个强制疫苗接种争议的始终。联邦最高法院的至上性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

内部政治派别和意识形态的，“无论公众认为大法官是根据意识形态或政党偏见进行判

决，还是根据法律推理进行判决，都不会改变他们对法院至上性的看法”。〔３〕 作为社会重

大分歧的最终裁判者，联邦最高法院既具有通过释法说理弥合社会价值分歧的正当性功

能，又具有令全社会接受并服从其裁判的权威公信力。因此，通过对联邦最高法院强制疫

苗接种案司法审查过程的关注与分析，能够窥见美国全社会在强制疫苗接种问题上的价

值分歧和国家权力对这些分歧的基本态度，刻画出疫苗接种案的完整法治图像。

本文的核心关切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强制疫苗接种案也即对强制疫苗接种法律或

政策进行的合宪审查中，其所采用的审查标准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在其背后展

示了什么样的权力运作关系？对美国的宪制尤其是公共卫生法治产生了何种影响？又会

受到哪些争议和挑战？文章将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受理的强制接种疫苗第一案，也即

１９０５年雅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案（Ｊａｃｏｂｓｏｎｖ．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以下简称“雅各布森案”）〔４〕

为线索展开。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基于公共安全与健康的理由肯定了州强制疫苗接

种立法的正当性，建立起一直延续至今天的合理性审查标准，为美国甚至全球的公共卫生

治理提供了一笔丰富的法治遗产。在具体行文思路上，文章简要论述该案的审查标准及

其所代表的法治价值之后（第二部分），重点聚焦于该案的审判和说理过程，详细分析其

审查标准的运用与建构过程，进一步夯实该案的法治遗产价值（第三部分）；进而以雅各

布森案所确立的审查标准作为坐标系的原点，分析其在横（对其他警察权扩张案）、纵（对

后续强制疫苗接种案）两个维度所产生的影响（第四部分），并总结和梳理这一标准近年

来所面临的争议（第五部分）；最后分析２０２２年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署案是否构成对雅各
布森案的挑战或推翻，尤其是其审查标准是否被修正（第六部分）。如此，使美国强制接

种疫苗司法审查标准的来龙去脉得以澄清。

二　雅各布森案及其法治遗产

雅各布森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受理的强制疫苗接种第一案，该案所确立的审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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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不但奠定了美国强制疫苗接种法的百年基调，更影响到整个公共卫生法治甚至其他警

察权行使的领域，对美国疫苗接种政策、公共卫生法治甚至宪法发展的影响深远。

（一）美国强制疫苗接种第一案：雅各布森案

如果说人类在古代应对瘟疫的方式和态度更多体现了某种无知背景下宗教幸运主义

的方法论和立场观，〔５〕那么到雅各布森案发生时的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在天花疫苗自
英国产生以来的一百余年之后，人类对传染病本身的认知和防治应对显然已迈入近代科

学的时代。〔６〕 彼时，近代公共卫生出现，相应的公共卫生机构设立，〔７〕尤其是疫苗已被

广泛运用，有关卫生防疫和疫苗接种的法律政策和制度已相对普遍。但同时，由于疫苗本

身的风险和疫苗技术的有限，导致接种疫苗的政策要求仍备受挑战，反疫苗运动与疫苗发

展本身同频共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萨诸塞州法律规定：“各市、镇卫生委员会认

为因确保公共安全和健康而确有必要的，可以强制要求所有居民接种疫苗或者二次接种，

并为其提供免费接种的手段。年满２１周岁且未受监护者因拒绝或疏于遵守该规定的，将
处罚款五美元。”〔８〕法律的例外规定之一是儿童在执业医生开具不宜接种疫苗证明的情

况下可以豁免。根据这项法律，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卫生委员会（ＢｏａｒｄｏｆＨｅａｌｔｈ）于１９０２
年２月２７日发布一条规定，要求１８９７年３月１日之后尚未接种天花疫苗的居民必须接
种，并指定了执行疫苗接种的医生。马萨诸塞州的牧师雅各布森因拒绝遵守该规定而被

诉至法院。陪审团做出对被告人有责的裁定，法庭最终判处雅各布森５美元的罚款。该
案又被上诉至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但被维持了原判。被告雅各布森坚持上诉，最终联邦

最高法院受理了该案。

雅各布森一直坚持自己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他本人及两位律师主张，马萨诸塞州制

定的上述疫苗强制接种法克减了其受宪法序言和宪法精神所保护的权利以及第十四修正

案的正当程序权利，主要包括：

第一，州政府就拒绝接种疫苗进行罚款的规定是对他自由的侵犯。美国宪法序言规

定建立联邦国家的目的之一是要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世世代代美国人能安享自由带来的

幸福。因此，自由带来的幸福构成美国宪法的重要精神。而每一个自由的人以他自己认

为最好的方式来照护自己的身体和健康是一种人所固有的权利，即所谓每个人都是自己

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理论，〔９〕而强制接种疫苗的法律是对这种固有人权的侵犯，因此，执行

这样的法律无异于是对其人身的攻击。

第二，马萨诸塞州强制疫苗接种法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违反正当程序条款：一是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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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岁的未成年人豁免不具有合理性，违背了平等保护原则而构成违宪（并指出这一法理
在之前的相关案例中已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二是剑桥市卫生委员会发布的强制接种疫

苗规定未经听证程序，这违背了程序正当性原则。三是该法律只规定了强制接种疫苗，而

未涉及因接种而受损的赔偿问题，违背了基本的法理原则和法治精神。

第三，强制疫苗接种立法对于抵抗天花的必要性不足。雅各布森的律师列举了美国

各州和其他国家强制疫苗接种立法的详细数据，截至１９０４年，只有１１个州制定了强制疫
苗接种法律，有３４个州即四分之三的州（当时美国只有４５个州）尚未制定强制疫苗接种
的法律，甚至明尼苏达州在１９０３年还废除了疫苗接种法律。他们提出，经验观察表明，没
有立法强制接种天花疫苗的州并不比强制接种天花疫苗的州更容易感染天花。律师认为

天花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构成一种祸害，应采取隔离等措施而非接种疫苗。即使是制定了

强制疫苗接种法的１１个州，也主要是针对儿童入学的规定，与强制成年公民接种疫苗的
法律在性质上大相径庭。

（二）雅各布森案的法治遗产：强制疫苗接种案的合理性审查

联邦最高法院最终以７比２的结果驳回了上诉人雅各布森的诉求，维持了马萨诸塞
州强制疫苗接种法律的合宪性。哈兰法官（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ａｒｌａｎ）代表法庭详细阐述了多数人意
见，并对上诉人及其律师提出的主张进行了针对性的回应。雅各布森案所创设的法理制

度和先例规则在于，它肯定了州对维护公共安全和健康所拥有的警察权力〔１０〕的正当性，

且为了公共安全和健康的合法利益而牺牲个人的某些自由是合理的。〔１１〕 从审查标准看，

法院在判断和论证马萨诸塞州疫苗强制接种的法律是否违宪这一问题上，无疑采用的是

最低限度的合理性审查这一标准。法庭明确指出：马萨诸塞州的立法机构有权要求其居

民接种疫苗，并对拒绝接种的人给予适当的惩罚。至于其立法形式以及对上诉人的适

用———将未成年人和被监护人排除在法律之外———是建立在合理分类的基础 〔１２〕之上

的，并没有否认平等保护。

所谓司法审查标准，是法院处理其与立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关系的一套依据，反映法

院对立法和行政机构的谦抑程度或者遵从程度。通过审查标准的选择与认定，可以概括

出法院在具体案件中作出合宪或者违宪判决的理由和方法。司法审查标准“意味着法院

将会在个案中平衡各种利益———政府在推动公共福利中的利益与确保在非歧视、自治、隐

私或自由方面的个人利益”。〔１３〕 在法理上，根据法院对立法或者行政机构的谦抑程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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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ＥｉｇｈｔｙＹｅａｒ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５５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７５１，７５１－８０２（２０１８）。
［美］劳伦斯·高斯汀、林赛·威利著：《公共卫生法———权力·责任·限制》，苏玉菊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版，第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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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从度不同，一般把司法审查标准概括为三类：合理性审查标准、中度审查标准以及严格

审查标准。〔１４〕 司法审查标准与合宪性裁判之间的关系在于：适用的审查标准越低，则法

院作出合宪性推定的可能性则越大，意即在合理性审查标准中，一般会作出合宪性的判断

结果；而严格审查则往往会导致违宪裁决的作出。由于合理性审查标准的极度宽泛，基本

不会推翻立法或者行政机构的决定，从而容易受到批判，于是后来又逐渐发展出加强版的

“高强度的合理性审查”，又被学者称之为“有咬痕的合理性基础审查”。〔１５〕

公共卫生法中的司法审查标准，同样代表了法院在对待政府机构的公共卫生管制权

力（警察权）和公民个人基本权利冲突之间的平衡态度，以及表征法院对公共卫生政策的

审慎度。在雅各布森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对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所制定的强制疫苗接种

法律予以了最大程度的司法尊重，恪守了司法谦抑的原则。所以说联邦最高法院在雅各

布森案中采用的是极度宽松的合理性审查标准。正是在这一基调之下，联邦最高法院在

雅各布森案的强制接种疫苗立法合宪判决中，肯定了州对公共安全和健康维护的天然权

力、个人的自由权要让渡于公共安全等法理规则。

在雅各布森案之后，联邦最高法院受理的强制疫苗接种案，基本都采取合理性审查的

标准，从而对州立法或者州政府警察权的行使予以了最大程度的遵从，其实质是法院选择

支持立法机构或行政机构在各类公共安全和健康领域的优先性。在公共卫生这样一个高

度专业化、技术化的领域，〔１６〕采取合理性审查标准也有其必然的理由，因为“如果法院重

新审查所有机构的决定，重新对专家证人进行听证，并用法院自己的决定代替政府机构的

决定，政府就失去了各机构所拥有的专门知识和灵活性的价值。”〔１７〕雅各布森案所确立的

标准，历经百年风云尚未被推翻。在以自由主义为底色的美国，政府的警察权与公民的抵

抗权针锋相对，在这样的背景下，雅各布森案的审查标准可谓独树一帜。百余年以来，雅

各布森案及其宽松的审查标准作为一个标杆，使法院在公共卫生等事关人民生命和秩序

的重要议题上、在公共安全与健康的生死攸关处，借助于雅各布森案的先例规则及其合理

性审查标准赋予法院负担并不重的论证义务，始终以其冷静的态度做出了积极选择。此

外，雅各布森案确立的法理规则与审查标准，积极为维护公共安全与健康这一合法目的的

警察权扩张摇旗呐喊，从而为政府积极保障公民、巩固社会、维护秩序等治理行动提供了

法治支持。甚至在笔者看来，它从某种程度上为罗斯福新政、第二权利法案、平权运动等

美式“集体主义”社会现象的出现奠定了某种司法氛围，也开启了一个自由主义社会的另

类故事。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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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严格来讲，这里的司法审查标准是实质标准，而不是处理受案范围的形式标准。不同的学者对审查标准的概括

不同，且随着美国社会与司法的变迁，更为精细化的司法审查标准相继涌现，法院也逐渐打破上述三种审查标准

的框架。参见范进学著：《美国司法审查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３２－２５２页。
这一术语来源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杰拉德·冈瑟（ＧｅｒａｌｄＧｕｎｔｈｅｒ）教授的概括，他指出有些案例“在明确表达
了传统最低审查标准没有如牙齿般的力度之后，使（宪法）平等保护条款中出现了咬痕”，类似于更具杀伤力的

合理性审查之意。ＳｅｅＧｅｒａｌｄＧｕｎｔｈｅｒ，Ｉｎ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ｎａ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ｏｕｒｔ：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ａＮｅｗｅｒＥ
ｑｕ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８６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１８－１９（１９７２）．
参见李广德：《我国公共卫生法治的理论坐标与制度构建》，《中国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２７页。
ＥｄｗａｒｄＰ．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Ｌａｗａ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ＥｘａｍｐｌｅＬｅｓｓｏｎｓ，１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Ｌａｗ＆Ｐｏｌ
ｉｃｙ６１，６８（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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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雅各布森案中合理性审查标准的法理建构

合理性审查标准的法理基础决定了雅各布森案的法治价值，因此有必要对该案运用

审查标准的论证过程予以展示，以揭示雅各布森案背后的故事。根据学者的总结，合理性

审查标准的步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需要有合法的政府利益（即目的合法）；然后需

要有与此目的存在合理关系的手段（即手段合理），且目的合法与手段合理之间存在一定

的匹配度。在实践中，法院首先推定立法的手段与其目的存在“合理相关”，从而将证明

不存在合理关系的责任留给原告。因此，合理性审查的思路主要聚焦于目的合法性和手

段合理性的审查两个方面。〔１８〕 强制接种疫苗立法的合宪性争议，缘起于州强制公民接种

疫苗的警察权与公民个人的自由权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即警察权的行使是否有充分的宪

法依据，对公民自由权的限制是否有合理的理由，其限制是否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雅各布

森案中的目的合法性与手段合理性论证，主要通过运用社会契约论和共同体的自卫理论

等来完成。

（一）目的合法性：公共安全与健康作为宪法价值

接种疫苗的目的自然是阻碍天花的传播以保护公民个体的生命健康，进而维护群体

的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实现人类共同体的延续和发展，也即强制疫苗接种是为了一种事

关生命健康安全和人类延续的共同善或者公共福利。州通过行使警察权来强制要求所有

居民接种天花疫苗，这构成对居民个体自由的限制，但这种共同善的价值与居民自由的有

限牺牲，符合宪法的精神和文本意义的范围。

首先，法庭认为，根据联邦宪法的制定背景和历史语境，州警察权的边界和范围无疑

包括通过制定卫生法律以保护公众健康与安全这项内容。在美国，警察权是各州所固有

的保留权力，不受联邦政府的规制和约束，联邦最高法院也应该避免去定义各州警察权以

及确定其边界。而且，经验和常识已明确肯定了各州都有制定卫生法律的权力，包括当时

已经在美国十分普遍的检疫法律（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ｌａｗｓ）。在既往的案例中，联邦最高法院也已
明确肯定各州的警察权完全包括由立法机构直接合理制定的规定，以保护公众健康和公

共安全。〔１９〕 同时，出于保障公众健康和公共安全的需要，各州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对其

下级行政机构进行赋权，这属于州的自由裁量权范围之内。因此，法庭也肯定了剑桥市卫

生委员会发布实施疫苗接种的操作性规范符合宪法的要求。

其次，法庭指出，美国宪法所保障的自由，是一种受法律规制的自由而非毫无限制的

自由。美国宪法赋予其管辖范围内每个人自由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

下都享有完全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利。为了公共利益，每个人的自由都会受到多重限制，真

正的、绝对意义上的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自由首先都不能对别人的自由之行使构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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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ＳｅｅＲ．ＲａｎｄａｌｌＫｅｌｓｏ，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ｓｉｓａｎｄ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４５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４１５，４１９－４３２（２０２１）．
ＳｅｅＬａｗｔｏｎｖ．Ｓｔｅｅｌｅ，１５２Ｕ．Ｓ．１３３（１８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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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威胁，因此所有的自由都是法律规制框架之下的有序的、有限的自由。在警察权与自由

权的张力之间，法庭的意见显然是按照社会契约论的理论逻辑来展开的，该原则也是马萨

诸塞州宪法的立宪原则———建立马萨诸塞州政府是为了公共利益，为了保护人民的安全、

繁荣和幸福，而不是为了特定个人的利益、荣誉和私利。因此，在社会契约论的逻辑下，立

法机构就自然构成了马萨诸塞州人民共同善和共同福利的首要“法官”。

（二）手段合理性：疫苗有效性与强制必要性的双重支持

在强制接种疫苗的制度安排中，接种和强制都应该视为手段，且接种疫苗和强制之间

存在一种递进关系，即接种疫苗有效才能构成强制接种的基础理由和事实依据。因此，在

手段合理性审查上，分析和论证的维度应当包括两个基本的逻辑步骤：疫苗的有效性，以

及在此基础上强制的必要性，即需要论证接种疫苗本身对于防止天花传播是确实有效的；

在此基础上再论证牺牲公民的自由权利、强制居民接种疫苗是必要的。

首先，在疫苗有效性的论证上，法院采用的是尊重立法机构的判断和尊重疫苗接种的

经验事实。无疑，疫苗接种是否有效是一个医学问题，根据美国司法传统的克制主义立场

和智慧，法院缺乏对一个纯科学问题作出判断的能力，但同时法院亦负有不得拒绝裁判的

司法伦理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法院采取了司法遵从的态度，尊重立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

所形成的结论。法庭指出：彼时天花正在剑桥市内普遍存在，且流行人数正在增加。如果

情况确实如此———并且没有任何相反的断言或记录出现，那么就应该断定剑桥市卫生委

员会的规定对于保护公众健康和确保公众安全是十分必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法

院裁定州以及下面的执行机构所采取的保护广大人民的法律和决策是武断且没有正当理

由的，那么法院就是在篡夺另一个政府部门的职能。法庭还指出接种疫苗是防止天花传

播的一种有效且必要的手段，这种实践已经在许多州的法律中都得到了贯彻，并详细列举

了英国、丹麦、瑞典等国家强制疫苗接种立法的情况，援引了不少报告或者百科全书中有

关疫苗接种和死亡率之间关系的数据等来论证接种疫苗的有效性。

其次，在强制必要性的论证上，法庭则通过紧急状态以及自卫原则来予以支持。共同

体层面的自卫主要指向公民自我团结而采取的准公共结构，〔２０〕公民的自卫实践在美国根

深蒂固，构成美国个人自主和自治领域的自然延伸。使用强制手段意味着接种疫苗构成

一种公民的义务，而非个人的自愿选择。虽然在现代国家和社会价值观念中，公民负有接

种疫苗的义务已成为一种普世的制度实践，理论上也存在道义主义和功利主义等多种理

论来予以解释和支持。〔２１〕 但在２０世纪初的时代语境之下，强制接种疫苗的义务无疑需
要更有力的理由和基础，尤其是在奉行自由主义和个人价值至上的美国。法庭认为，马萨

诸塞州的立法将强制接种疫苗的实施权交给当地卫生委员会是合适的，因为该委员会由

居住在当地的人通过政治程序任命，是确定这些问题的合适机关。意即当地的卫生委员

会构成共同体自卫的一种合理的组织形式，在自卫范围内保护其成员免受流行病的威胁，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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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ＳｅｅＧａｒｙＴ．Ｍａｒｘ，ＤａｎｅＡｒｃｈ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ｅｌ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１３Ｓｏｃｉｅｔｙ３８，３８－４３，１９７６．
参见陈云良：《论公民的疫苗接种义务———兼论〈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２１条的理解与适用》，《华东政
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９８－１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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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也是美国制宪者将公共卫生规制的警察权力保留给各州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法院

通过司法谦抑的方式来支持共同体内部采取强制方式的合理性。

四　雅各布森案及其合理性审查标准的影响

根据美国引文数据库Ｌｅｘｉｓ的引文统计，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雅各布森案被美国法院
援引了１０４９次，远多于同时代“臭名昭著”的洛克纳案 〔２２〕（９１０次）；期刊论文数据库
ＨｅｉｎＯｎｌｉｎｅ显示，雅各布森案已被３５１１篇论文所引。作为一个公共卫生法案例，这些数
据直观地表明了雅各布森案对美国宪法和法治的影响。雅各布森案及其所确立的合理性

审查标准不但一直维护和支持了各州强制疫苗接种法律和政策，还在其他公共卫生法案

件中积极肯定了州警察权行使的合宪性，形成横纵两个维度的深入影响。

（一）纵向辐射：美国强制疫苗接种案司法审查的百年基调

在雅各布森案之前，美国已有１１个州制定了针对天花的强制疫苗接种法律，尤其是
规定中小学生未接种天花疫苗的，将被禁止进入公立学校。据美国学者考据，以接种疫苗

作为公立学校入学的先决条件的最早立法出现在１８２７年。〔２３〕 无疑，这些强制立法在各
州都引起过不少诉争，〔２４〕只是纠纷没有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或者联邦最高法院没有受

理。然而，由于疫苗本身的生发原理———通过植入病毒本身以生成对抗病毒的抗体并

产生免疫作用，即典型的“以毒攻毒”疗法，使得接种疫苗本身存在一定的风险，并被认

为是对身体机能系统的一种干预甚至侵犯。尤其是在疫苗产生之初，“什么是疫苗跟

什么是病毒一样难以定义”，〔２５〕疫苗的有效性和感染性甚至死亡的事故，更削弱了公众

的信心。疫苗接种及其所要攻克的传染病病毒，也被文学家形象地比喻为“两种恐惧的

拔河”，〔２６〕加上宗教等文化因素的推动，可以说疫苗的接种史同时也是一部反抗疫苗的运

动史，这种趋势至今尚未改变多少。〔２７〕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注定了强制疫苗接种立

法的争议之路；另一方面，雅各布森案对于各地强制疫苗接种立法而言，其正向激励更是

不言而喻。

事实上，就在雅各布森案之后短短１７年，联邦最高法院又受理了一起强制疫苗接种
立法纠纷案例，即１９２２年的查克特诉金案（Ｚｕｃｈｔｖ．Ｋｉｎｇ），〔２８〕该案也常与雅各布森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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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姊妹案。在该案中，一名小学生因为没有接种疫苗而被学校清退，家长提出诉讼，认

为这条规定违反了得克萨斯州的宪法和美国宪法第１４修正案规定的平等保护原则。联
邦最高法院以合理性审查为标准，裁定德克萨斯州将强制接种天花疫苗作为入学条件的

规定属于州警察权的合理范围之内，进而作出了合宪判断，驳回了家长的诉求。

经由雅各布森案和查克特诉金案及其背后合理性审查基调的确认，美国各州在强制

疫苗接种上算是扫清了宪法障碍，这一标准一直持续到今天。在强制接种立法的疫苗范

围上，也从天花疫苗不断扩展到各种疫苗，如乙肝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甲流疫苗、宫颈

癌疫苗。尤其是在将接种疫苗作为入学条件上，基本每个州都作出了这样的立法。基础

疫苗接种计划是一个国家公共卫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雅各布森案及其合理性审查标

准的建立，使得各州在推广强制接种疫苗上得以施展手脚，这无疑为美国公共卫生水平的

提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横向扩张：雅各布森案对其他公共卫生管制权的支持

雅各布森案及其合理性审查标准还为州警察权在其他公共卫生和安全领域的行使和

扩张提供了支持，“雅各布森案留给我们的主要财富当然是它为社会福利理论和警察权

规制所做的辩护”。〔２９〕 如在威尔逊诉芒特莱克泰勒斯城案（Ｗｉｌｓｏｎｖ．ＣｉｔｙｏｆＭｏｕｎｔｌａｋｅＴｅｒ
ｒａｃｅ）〔３０〕中法院肯定了州行政机构具有对饮用水进行加氟处理的权力；在纽约城诉新圣马
可洗浴中心案（Ｃ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ｖＮｅｗＳｔ．Ｍａｒｋ’ｓＢａｔｈｓ）〔３１〕中，法院支持了纽约州强制关
闭同性恋澡堂的决定；在美国食药监局诉威廉斯烟草公司案（Ｆｏｏｄ＆ＤｒｕｇＡｄｍｉｎ．ｖ．Ｂｒｏｗ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ＴｏｂａｃｃｏＣｏｒｐ．）〔３２〕中，法院支持了州政府烟草控制的义务，等等。

由于公共安全和健康是雅各布森案中的核心政府利益，该案除了辐射传统公共卫生

领域外，也在公共安全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卡萨斯州诉亨德里克斯案（Ｋａｎｓａｓｖ．
Ｈｅｎｄｒｉｃｋｓ）〔３３〕中，法院援引了雅各布森案，支持了基于保障公众的安全而对性侵犯者的预
防性拘留，否认了该犯罪嫌疑人主张的不受任意逮捕和拘禁的基本权利；同样又在亚丁顿

诉得克萨斯案（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ｖ．Ｔｅｘａｓ）〔３４〕中，法院基于保护公众安全而支持对有暴力倾向的
精神病人实行无限期监禁；还在贝尔福特诉埃斯特尔案（Ｂａｒｅｆｏｏｔｖ．Ｅｓｔｅｌｌｅ）〔３５〕中，法院裁
定对有再次实施性侵犯倾向的性犯罪者可以无限期监管拘留，以查明案件事实。在州政

府诉阿姆斯特朗案（Ｓｔａｔｅｖ．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３６〕中，法院基于卫生和公共安全的合理性标准，认
为个人宗教信仰必须服从于公共卫生保护，基督教徒以宗教信仰为由拒绝接受结核病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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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的，可能会面临终生隔离的后果。甚至在施米丁格诉芝加哥案（Ｓｃｈｍｉｄｉｎｇｅｒｖ．Ｃｈｉｃａ
ｇｏ）〔３７〕中被援引来支持州可以对面包的重量进行规定，以促进和维护公众的健康饮食，进
而促进公共健康水准的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依据合理性审查标准，联邦最高法院在纽约州外科医生协会诉阿克塞

尔罗德案（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Ｓｕｒｇｅｏｎｓｖ．Ａｘｅｌｒｏｄ）〔３８〕中，支持了纽约州拒绝将艾滋病
列入传染病名单，从而避免了使艾滋病成为法定报告病例的做法，法院认为尽管有证据表

明艾滋病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但纽约市卫生专员拒绝将其纳入纽约州传染病法定

名单中的做法是处理艾滋病病毒的最佳方法。法院裁判的逻辑在于维护患者的隐私权，

并且在医学上，艾滋病的传播并不是通过空气传播的，不具有紧迫性，而是通过性行为等

方式传播，当事人个人完全可以具有合理的避免措施。联邦最高法院合理平衡了公共卫

生风险和患者隐私权之间的关系，从而体现出合理性审查标准的弹性与智慧。

上述所列案例，只是所有援引雅各布森案及其审查标准和法理进行裁判的公共卫生

案例的冰山一角。事实上，只要涉及警察权行使和公民个人自由权之间张力的司法审查，

雅各布森案及其标准都是极具开拓性和标准性的。甚至雅各布森案已经被发展成为一种

在诸如传染病和流行病等情形中的独特的宪法审查标准，即在雅各布森案的司法审查标

准之下，只要州的规定与公共健康有一些关联且没有明显违反特定的基本权利，就会被认

定为合宪。〔３９〕

五　强制疫苗接种案合理性审查的争议

雅各布森案的审查标准及其法理规则确立以来，一直成为各州和联邦行政机关开展

疫苗强制接种立法和政策背后的强有力支持，使得美国法院即使在反疫苗运动的巨大社

会压力之下，也始终能站在他们所理解和接受的科学立场来维护强制疫苗接种法律的正

当性和合宪性。然而，在一个以自由主义为底色的社会和国家，美国人对自由的重视和向

往，在抽象层面上甚至可以说超越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任何对自由的限制和约束，尤

其是基于政府警察权的强制，注定会引起美国社会的反弹。由于美国司法机构在强制接

种疫苗案中一直坚持最低限度的合理性审查标准，使得州基于公共安全和健康等共同善

的目的而行使警察权、干预公民个人自由的立法没有被施加任何说明立法目的的负担，导

致雅各布森案一直在美国理论界备受争议，〔４０〕对疫苗强制接种立法案实施严格审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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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一）事实基础：两种疫苗必要性的区分

质疑雅各布森案及其审查标准的事实基础在于：一方面，随着医学的进步和疫苗技

术的发展，一些针对非空气传播疾病的新疫苗不断出现，强制接种这些疫苗是否仍然符

合雅各布森案所确立的法理规则和审查标准，不断成为强制疫苗接种法律问题中的核

心争议。“强制接种计划的正当性既有科学因素，也受宪法限制。科学因素包括传染

病的流行率、发病率、严重程度和传播方式，任何疫苗在预防传播方面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宪法限制包括对不合理的身体侵犯的保护，如对有不良反应风险的个人强制接种

疫苗；以及对拒绝接种的物理限制和不合理的处罚。”〔４１〕因此，疫苗产品的多元化、传染

病病种的多样化、疫情防控科技的发展甚至宪法对科技的态度变化等，都会构成强制疫

苗接种立法的新语境。

另一方面，合理性审查标准中最重要的论证基础就在于疫苗接种可以形成群体免疫，

从而构成控制传染病传播的唯一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疫苗本身的有效性和强制接种的

必要性都支持疫苗强制接种立法的合理性，接种疫苗成为保护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的有

效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从而因强制接种疫苗而限制个体自愿接种的自由也就具备了基

础。然而，很多针对非空气传播的传染病甚至其他基础性疾病所研发的疫苗不断问世，接

种疫苗在医学上不再是为了消灭像天花一样的病毒来保护公众健康所必需，这些疾病虽

然构成对公共卫生的严重威胁，疫苗也是预防和治疗这些疾病的有效方式，但却不是唯一

的方式，而只是一种替代性的措施。如针对性传播疾病的疫苗只会直接使性行为活跃的

人受益，因此，若州立法机构对这类疾病的疫苗进行强制要求，可能会导致违反宪法。〔４２〕

例如，显而易见的是，根据严格的文本主义解释方法，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强制接种针对

在自然界已经不存在的天花的疫苗，显然是违宪的。还有学者指出，强制接种小儿麻痹症

疫苗是通过类比适用天花疫苗的强制理由而被裁定合宪的。但是，小儿麻痹症亦即将跟

天花一样被人类所根除，因此将强制接种小儿麻痹症疫苗作为入学的条件也应是违宪

的。〔４３〕 合宪性挑战的案例也发生在宫颈癌疫苗、〔４４〕甲流疫苗〔４５〕等疫苗上。在这种情况

下，强制接种这些疫苗的必要性基础就大打折扣。

基于上述事实基础，有学者主张，在法律上应当区分疫苗接种的两种必要性———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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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和实际必要性，以加强和细化合理性审查中的合理手段因素。〔４６〕 前者是指该疫苗

的接种在医学上是预防和治愈某种传染病的唯一可行的方式；后者则指疫苗接种只是实

践中用来替代其他有效措施的方式。雅各布森案发生时，针对天花流行而实施的强制性

疫苗接种，在当时的防疫与医疗技术条件下，可以说是唯一的手段，没有其他强制性较弱

的手段可以遏制天花的爆发。在这种情况下，接种疫苗是与疾病作斗争的医疗必需品。

而对于医学水平发展如此高的今天，像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ＰＶ）这样的性传播疾病，强制
接种疫苗并不是医学上的必要，因为个人可以通过性知识普及、疾病筛查、安全性行为和

禁欲的结合来保护自己。但是，如果人们没有采取充分的预防措施，接种疫苗在实践中可

能仍然是必要的。例如，美国目前每年仍然有数万名妇女被诊断出宫颈癌，因而在实际中

接种这种疫苗很有必要性，但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强制每名妇女接种宫颈癌疫苗，就会成

为备受争议的问题。

（二）理论准备：迈向严格审查的基本权利之建构

对疫苗进行这两种区分，可以使得州或者联邦的疫苗政策制定者以及法庭能够更加

精准地区分公民自由和公共健康需要。〔４７〕 显然，强制接种宫颈癌疫苗等实践必要性类疫

苗的合法性基础就会遭遇到挑战，尤其是因这些疫苗的副作用所引起的过敏、残留性脑

病、瘫痪甚至死亡等事故不断发生，挑战其强制接种法合宪性的司法诉讼越来越多，而法

院依据雅各布森案的审查标准来应付上述实践必要性类疫苗引起的司法审查时，确实容

易招致批评。在这样的背景下，更新雅各布森案所确立的美国疫苗强制接种法的法理基

础，似乎成为美国势在必行的选择。

根据严格审查标准的含义和审查步骤可知，〔４８〕只有当州的立法侵犯“基本权利”或者

涉及可疑分类（仅包括种族、外国人身份和民族）才可能受到严格审查标准的司法审

查。〔４９〕 而这里的基本权利有其明确的范围，即必须是宪法文本中有明确规定或者隐含于

文本意义范围内的那些权利，目前已经得到公认的基本权利包括：选举权、州际迁徙权、言

论结社和宗教自由权、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权、婚姻权、隐私权、养育权、生殖权以及身体

完整权。〔５０〕 换句话说，若要对强制疫苗接种立法实施严格审查，首先要考虑强制接种疫苗

的立法是否给上述这些基本权利形成了负担。已经有学者将联邦最高法院近五十年来依据

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所保障的自由而推导出来的隐私权和身体完整权，类推适用于疫苗

接种的情况，提出了免于被强制接种疫苗权或者拒绝接受非自愿疫苗接种权的概念；〔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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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学者基于知情同意的法理原则，从拒绝接受医疗服务权中推导出拒绝接种疫苗权概

念，而前者又是身体完整权的组成部分。〔５２〕 可见美国学界为了推翻雅各布森案的审查标

准和裁判结论提出的理论讨论是很丰富的，这也契合美国以自由主义为底色的政治和社

会基础。

证成了免于强制接种疫苗权或者拒绝接受非自愿疫苗接种权或者拒绝接种疫苗权作

为受美国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就意味着可以对州强制疫苗接种立法采取严格审查标

准进行司法审查。这无疑将给统治美国强制接种疫苗案司法审查百年的雅各布森案带来

挑战。如果美国的疫苗接种司法审查最终要迈向严格审查时代，也即要求各州不但要为

强制疫苗接种立法提出令人信服的、正当的政府利益，还必须证明立法是为了实现该利益

而量身定制的，仅仅主张保护公民健康和公共安全的共同善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立法机关

具体而深入地阐释它们制定强制疫苗接种法律的理由，且其立法的范围没有被不合理地

扩大。〔５３〕 尤其是在实践必要性类的疫苗强制接种上更是如此。总之，雅各布森案的法治

遗产备受争议。

六　雅各布森案及其审查标准尚未被挑战

回到本文开头的最新强制疫苗接种案：２０２１年１１月，美国劳工部所属的职业安全与
健康署根据《职业安全与健康法》（ｔｈｅ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Ａｃｔ，１９７０）的规定，发
布了一项紧急临时标准，要求所有拥有１００名以上雇员的雇主必须“确保他们的雇员全面
接种疫苗或每周至少进行一次核酸检测”，不遵守该规定的员工必须被“赶出工作场所”。

违反规定的雇主将面临最高可达１３，６５３美元的罚款。许多州、企业和非营利组织诉诸全
国各地的上诉法院，试图挑战职业安全与健康署的这一疫苗强制令。最终联邦最高法院

合并了其中两份申诉———一份来自美国独立企业联合会，另一份来自各州联盟———并在

２０２２年１月７日进行了快速听证，最终于１月２３日以６∶３的结论推翻了职业安全与健康
署的这一强制接种疫苗规定。〔５４〕 这是雅各布森案１１７年以来首次出现推翻强制疫苗接
种法律或政策的情况。那么，该案是否意味着对雅各布森案的推翻？尤其是该案是否是

对合理性审查标准的抛弃？如果是，是不是意味着在强制疫苗接种案中采纳了严格审查

标准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职业安全与健康署案争议的合宪性焦点是《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是否明确授权了劳

工部部长通过职业安全与健康署发布疫苗强制令。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职业安全与健

康法》仅仅授权了劳工部部长制定工作场所的安全标准，而非采取广泛的公共卫生措施。

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与所有人所面临的犯罪、空气污染或各种传染病等各类日常危险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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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本质不同，仅仅因为大多数美国人都有工作且同时面临同样的风险便允许职业

安全和健康署规范人们日常生活的危险，将会导致在没有国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大大扩

大职业安全和健康署的监管权力。进而法庭否决了劳工部通过职业安全与健康署发布的

这一政策，从而也就否定了联邦政府推广强制接种疫苗的计划。但该案并没有推翻雅各

布森案，甚至在判决中都没有引用雅各布森案。这是因为雅各布森案主要表明维护公共

卫生安全与健康是州所享有的天然权力，从而基于合理性审查的标准肯定了公共卫生警

察权的正当性。而职业安全与健康署案反对的是联邦行政机构拥有广泛的规制公众健康

的权力，认为联邦行政机构在全国推广强制疫苗接种构成对三权分立原则和民主精神的

违背。

换句话说，两个案件之间并不构成同案或者类案，因此雅各布森案的裁判规则并不

适用于２０２２年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署案，自然也不存在审查标准的推翻或者代替的问
题。职业安全与健康署案只是一个宪法解释的问题，既没有侵犯平等保护或者正当程

序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基本权利的问题，即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并没有提出职业安全与健

康署发布的紧急标准侵犯了工人的基本权利等理由，因此各级审查标准在该案中并不

适用。事实上，联邦最高法院三位大法官在判决书的同意意见中通过援引重大问题原

则这一理论，重申了州、地方权力的广泛性和联邦政府权力的有限性、分散性。该理论

认为，如果议会希望将一项具有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的决定交给行政机构，那么，议会

必须清楚地表达其决定。进而他们认为《２０２１美国救援计划法》等并没有授予职业安全
与健康署或任何其他联邦机构发布疫苗强制令的权力，因此，职业安全与健康署发布的政

策就不合宪。

这意味着，尽管雅各布森案因其合理性审查标准的广泛性而受到了诸多质疑，但其所

确立的法理和规则并没有被２０２２年的最新案例所挑战或者代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雅
各布森案留给公共卫生治理的法治遗产，仍然会继续延续下去。

继承和发展这笔法治遗产的主角仍然是各州。法院借助目的合法性与手段合理性

以及两者的匹配关系这一套判断方法，肯定州所固有的警察权在公共卫生与安全维护

上的正当性，从而可以持续为强制疫苗接种立法提供合宪性支持。当然，即使雅各布森

案及其合理性审查标准被挑战，司法机关对州强制疫苗接种立法或者政策进行严格审

查，也并不会为了让所有强制疫苗接种的法律或政策无效，更不是为了阻止各州为公民

的健康、安全和福祉进行立法和监管。相反，严格审查只是给州的立法或者行动施加了

更多的理由说明义务，也即立法不能仅仅只是为州政府的利益服务，而是要保护每个人

决定如何处理自己身体和健康的基本权利。在现代医学技术持续进步、个体自主逐渐

强化的现代社会思潮下，强制疫苗接种立法和政策的严格审查，也许意味着另外一种正

当性追求。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２１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公私法同频保护背景下
健康权的实施问题研究”（２０２１ＢＦＸ１６９）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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